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对修改资管合同、 托管协议

意见的回复

本公司／本人于 年 月 日认购国融证券国融安泰 8 号集合资产管理

计划（产品代码： D50118), 共 份，本公司／本人对《国融证券国融安泰 8 号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【1分】吩1号）、《国融证券国融安泰

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》（合同编号：【r;】1./.,g�)相关条款进行的修订表

示：

口同意

口不同意

本公司I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充分知悉，若本公司不同意上述条款变更，则须

在管理人公告安排的临时开放日办理强制赎回；若本公司／本入同意上述条款变
一

更，则本公司／本人的初始投资本金将千临时开放日的下 工作日自动适用变更 
后的条款进行运作。

委托人：

法定代表人／授权代表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13 / 13 


